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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23408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关于印发农村药品两网建设示范县条件的通知(国食药监

市[2006]125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

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： 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

的要求，推动农村药品“两网”建设的发展，国家局在总结

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，确定了2006年在各省开展农村药品

“两网”建设示范县的工作，并制定了《农村药品“两网”

建设示范县条件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各省（区

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

，认真对待药品“两网”示范县的建设工作。要认真把关，

周密安排，精心指导，严格检查。各地可按照示范县建设条

件的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实事

求是地开展示范县的建设工作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请各省（区

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确定的示范县名单于2006年4月

底前报国家局。 联系人：药品市场监督司 王志萍 电 话

：010-88363225附件：农村药品“两网”建设示范县条件国家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二○○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：农村药

品“两网”建设示范县条件 一、地方各级党委、政府积极支

持和扶持农村药品“两网”建设工作，农村药品“两网”建

设工作应列入当地政府工作考核内容，“两网”建设工作有

规划、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考评。 二、县、乡两级政府成立

农村药品“两网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；

乡镇设有专职协管员，有固定办公场所和相应的设施，经费



有保障，并建立工作档案。 三、建立完善的县、乡、村三级

农村药品监督网络，并正常运行。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职

责得到充分落实，实行了对农村涉药单位的定期监督检查制

度，建立了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实现了辖区内药品监

管网络全覆盖，向社会公布药品质量举报电话，药品违法违

规问题及时发现并查处，无监管盲区和重大假劣药品案件发

生。 四、建立农村药品安全信用制度。建立了辖区内涉药单

位档案，准确记录在监督检查中涉药单位是否依法生产、经

营、使用药品情况，实行了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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